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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徐爱菊  彭保红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抵

扣进项税额的重要凭证，因此，税

务机关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相当严格，对取得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并抵扣其中进项税额的行

为，会要求补缴税款并可能给予

罚款，甚至会追究刑事责任。特别

是按照税 法的规 定，即使是善意

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也需

要补缴已经申报抵扣的税 款，不

少作为受害者的受票方企业因此

承受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对于

这一问题，不少纳税 人也深感无

奈。他们认 为，开票的主动权在销

售方，受票方很 难核查发票的真

伪和来源，对货物的真正 所有权

也难以 核定，对支付货款的最终

去向也不便追查。如 果对方是有

意虚开发票，对一些问题更是讳

莫如 深，一般不会提供有关真实

情况。所有这些都是纳税人在防

范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

中的不利因素。但是，笔者认 为，

纳税人如果能够积极主动采取一

些有效的防范措 施，还是可以 尽

量减少其中相应的风险。

一、要提高防范意识，

从思想上重视虚开发票问题

一些纳税 人在购买货物时，

认 为只 要对方给货、给 票，我就

付款，拿着专用发票回 去就可以

抵扣税款，不关心货物来源、不

关心 发票来源、不关心 货款的去

向，这是对国家、对自己都不负责

任的态度。思想上的麻痹，很可能

给虚开发票提供可乘之 机。一旦

取得虚开发票，受损失的当然是自

己。因此，纳税人在购进货物时，

一定要自业务发生之初就建立防

范意识，着重是要关注对方销售

业务的真实性、发票的真伪、发

票来源的合法性、纳税人的资格

等，关注对方的业务活动是否符

合一般的经营常规。对其中的关

键细节，首先要有大胆怀疑的态

度，然后再运 用排除的方法，逐

步消除各个疑点。对其中的重点

疑点，更是要锲 而不舍、追查到

底，务必要确保取得发票的合法

性，否则宁可放弃这笔业务，另辟

其他购货途径。

二、要择优选取购货对象

在当前市场经济相当活跃的

情况下，纳税人对购货对象的选

择有很大的余地。因此，纳税人

在采购货物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商

品的质量和价格之 外，还要尽量

选取与规模 大、经营规 范、信誉

高、经营时间久的企业发生业务。

这类企业一般都注重企业的外部

形象，为了追求长远的发展，更

加 注重对客户的信誉，一般不会

做损害客户利益的事，从 这些企

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相

对要小得多。而一些小型企业，管

理制度相对落后，监管不能到位，

尤其是个别个体私营企业，投机

心理浓厚，着重追求短期的效益，

很 容易被一些不 法人员利用。因

此，从 这样的企业购进货物，对

取得的发票更应当特别注意，要

严格审查发票的合法性。

三、对供货单位应当做

必要的考察

主要是要考察供货单位的经

营范围、经营规模、生产能力、企

业资质、货物的所有权、企业信誉

等，对供货企业要有一个总体的

评价，一旦发现供货企业提供的

货物有异常情况就应当引起警惕，

要求供货企业提供有关的证明材

料，对有重大疑点的货物尽量不

要购进。一些纳税人在购进货物

时，往往都是通过双 方的业务员

进行单线联 系，缺乏对供货方进

行必要的考察，不了解供货方企业

的实际情况，很 容易给虚开发票

提供可乘之机。

四、要尽量通过银行账

户支付货款

一些纳税人在购进货物时使

用现金进行交易，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这种付款 方式有可能会造

成开票是 A 企业，而实际收款却

是 B 企业，即使 是虚开发票也很

难发现。一些小规模纳税人会要

求其他一般纳税人为其代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这种行为，往往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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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收款企业是不一致的。因

此，纳税 人在购进货物时，要尽

量通过银行账户将货款划拨到供

货企业的银行账户内，在这个过

程中，纳税 人可以 再次对购进业

务进行监督、审查，如 果对方提

供的银行账户与发票上注明的信

息不符，就应当引起警惕，暂缓付

款，先做进一步的审查。

此外，纳税人通过银行账户

划拨货款，将来一旦发生取得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向税务

机关提供银行转款单据，这是真

实付款的证据，可以 用作定性 为

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重要证据之一，尽量争取从轻处

理，避免加重处罚。

五、要求开票方提供有

关资料，落实内容的一致性

和合法性

在这个过程中，纳税 人应 当

要求供货企业提供相关的资料，

然后把供货企业的税务登记证、

一般纳税 人的申请认 定表、发票

领购簿、开具的发票、出库单、提

供的收款银行账户、入库的账簿

及凭证等资料综合起 来进行比

对，具体要作如下审查：

1.审查发票上的销货单位名

称与税务登记证、一般纳税 人的

申请认 定表、发票领购簿、出库

单、提供的收款银行账户、有关单

证加盖的企业公章上的纳税人名

称是否一致。对其中纳税人名称

不一致的情况，要进一步追查原

因，防止对方张冠李戴、借用其他

企业的有关单证。

2 . 审查企业提供的收款银

行账户是否就是发票上注明的开

户银行及账号。虚开发票的企业，

由于开具的货物本身并不是本单

位的货物，收取的仅仅是开票的

手续费，而货款应 当是由真正 拥

有所有权的其他企业收取，因此，

对方提供的收款账户的开户名称

并不是本单位的名称，而 是真正

拥有所有权的其他企业名称。在

付款的过程中，如 果对方提供的

收款账户的开户名称与本单位的

名称不一致，要引起警惕，追查

原因。

3.查看对方的发票购领簿，

审查开具的发票是否是该单位依

法领取的发票。一些虚开发票的

企业借用其他企业的发票，如 果

查看该企业的发票购领簿，就会

发现该企业没有领购这些开具的

发票。

4.要求开票企业提供 一般

纳税 人的申请认 定表，审查该企

业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如果企业

不能提供一般纳税人的申请认 定

表，或者提供 一般纳税人的申请

认 定表没有履行税务机关完整的

审批程序，这就说明企业是小规

模纳税人，不具备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条件，如果对方仍能提

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法提请税务

机关代开的发票除外），就说明这

是虚开的发票。

5.查阅该单位有关该货物的

账 簿、凭证，审查该企业是否真

正 购进或生产了这些货物。如 果

通过查阅，发现该企业没有购进

或生产这些货物，或者购进、生

产的货物极 少，而销售却很 大，

这很可能说明企业是在为他人虚

开发票。

六、对有疑点的发票，要

及时向税务机关求助、查证

纳税人如果对取得的发票存

在疑点，应当暂缓抵扣有关进项

税金，首先要通过自己的调查，落

实发票的性质；而对有些问题，

鉴于纳税人缺乏相应的技术和手

段，无 法进行深层次的调查，此

时，纳税 人可以 及 时向主管税务

机关求助、查证，税务机关可以

利用金税 工 程 系统中的协查 系

统，向供货方企业所在地的税务

机关发送协查函，请对方税务机

关进行调查，落实发票的性质、

来源和业务的真实性。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一

是对存在疑点的发票，一定要暂

缓付款和暂缓申报抵扣其中的进

项税金，待查证落实后再作处理。

二是对大额购进货物，或者是长

期供货的单位，更应当作重点审

查。因为对大额 购进货物如 果不

做审查，一旦 出现虚开发票问题，

将会造成很 大的损失；而对长期

供货的单位如 果不作审查，一旦

出现虚开发票问题，很可能会逐

渐累积成重大问题。三是企业在

购进货物时要重视取得和保 存有

关的证据，一旦 对方故意隐瞒有

关销售和开票的真实情况，恶意

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自身造成

了经济损失，可以依 法向对方追

偿由于提供虚开发票而带来的经

济损失。

（作者单位：济南重工股份有

限公 司  南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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